
澄江市军队干休所2026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军队移交政府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1.军队离退休干部待遇：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4﹞2号）：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保障、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医疗保障由安置地军休管理服务机构保障，政治待遇按照安置地国家机关同职有离休退休干部的规定执行；生活待遇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开支；军队离休干部享受安置地国家有关离休干部同等待遇，医疗费按照规定实报实销，无经济收入的家属、遗属纳入军休干部医疗管理体系统一管理，医疗费按照有关规定报销；军队退休干部比照安置地国家机关退休公务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实行公务员医疗补助，享受同职级退休公务员的医疗待遇；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家属、遗属的医疗经费，由中央财政按定额拨付，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解决。

2.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待遇:民政部 财政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总后勤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推进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移交安置工作意见的通知》（民发〔2005〕135号）：无军籍职工的退休及各类津补贴项目，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开支。其中：基本退休生活费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地方性津贴补贴，按照属地原则，由出台政策的政府财政部门负责解决；无军籍职工按照安置地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参加医疗保险，享受当地退休人员同等医疗保险待遇，所需经费，由统筹地区同级财政预算安排，中央财政对无军籍职工医疗保障经费开支给予定期补助。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军队干休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目前，军队移交政府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共有22人，军队移交政府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专项经费主要为不断提升军队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及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服务管理水平，切实维护离退休人员的合法权益，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军休干部及无军籍退休职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军休服务保障及教育管理机制，落实军休人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五、项目实施内容

1.不断提升军队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水平，落实军队离退休人员“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2.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按照军队离退休人员服务保障政策要求，做好军队离退休干部（含退休士官）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所需生活待遇，符合规定的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遗属医疗和生活保障补助经费及时、足额、准确发放工作，原则上每月10日前及时足额发放，保持服务对象队伍基本稳定；

3.保障符合规定的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遗属医疗待遇，按年及时缴纳离休干部医疗费，按月缴纳退休干部医疗费，对于符合规定报销的医疗费用不定期实报实销，工作人员针对离退休人员的生活、身体状况、家庭变故等突发性情况，结合实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维护服务管理机构正常运转；

4.按月发放军休保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严格按照事业单位经费使用规范和移交政府安置军队离退休人员服务保障政策要求，做好离退休干部组织建设、思想引领、拓展养老社会化保障服务。按照年初工作计划，每年春节、“八一”建军节、“老年节”等重大节日组织开展外出活动，适时组织开展文娱、教育学习活动；定期做好服务保障场所的文化建设和办公场所水电、房屋、环境等公共区域硬件等实施的日常维护，确保军休服务管理机构各项工作有序正常开展。

5.坚持专款专用、科学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使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通过项目实施，让军队离退休人员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关爱，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这一群体安全稳定。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预算资金392,200.00元，经评审通过后，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

项目完成内容及预算明细如下：
（一）无军籍退休职工工资240,000.00元
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8人，2025年月综合工资（县级配套）20,000.00元/月，2026年全年所需县级配套预算240,000.00元。

无军籍退休职工生活补贴115,200.00元

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8人，生活补贴标准为9,600.00元/月，2026年全年所需县级配套预算115,200.00元。
退休干部医疗费28,000.00元

退休干部7人（不包含田永），医疗费标准：10,000.00元/人/年，上级补助6,000.00元/人/年，本级财政承担4,000.00元/人/年，2026年全年所需县级配套预算28,000.00元。
离退休人员大病医疗保险9,000.00元

军队离退休人员15人，大病医疗保险600.00元/人，2026年全年所需县级配套预算9,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月发放军休保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严格按照事业单位经费使用规范和移交政府安置军队离退休人员服务保障政策要求，做好离退休干部组织建设、思想引领、拓展养老社会化保障服务。按照年初工作计划，每年春节、“八一”建军节、“老年节”等重大节日组织开展外出活动，适时组织开展文娱、教育学习活动；定期做好服务保障场所的文化建设和办公场所水电、房屋、环境等公共区域硬件等实施的日常维护，确保军休服务管理机构各项工作有序正常开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服务管理办法，认真做好军队离退休人员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切实感受到政治上的荣誉感，组织上的归属感和生活上的幸福感。严格规范服务保障经费的使用管理，进一步加强军队离退休干部专项资金使用监督检查。

